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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作業要點 

                                       103年 6月 13日修正 

 

一、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因應國家科技發展，加強國際雙邊科技合作與人才

交流，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赴國外大學校院、研究機構或專業機構短期研究，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研究，指從事專題研究或研習特定學科、技術。 

三、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公立學術研究機構或納入本部人才培育受補助單位之教學

醫院(以下簡稱推薦機構)，為培育研究人才，提升科技研究發展能力，得推薦

適當人選，經本部審定後，補助其赴國外短期研究。 

四、研究人員應具備下列條件（未註明條件取得日期者，以申請截止日期為採認之

基準）： 

(一)推薦機構編制內之在職專任教學、研究或技術人員。 

(二)戶籍設於國內之中華民國公民或於臺灣地區有固定住所之外籍人員。 

(三)曾受本部補助赴國外短期研究者，須於申請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應可履行

完畢應盡之服務義務。 

(四)語言能力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1.曾在同一語系之國家從事教學研究工作連續三個月以上者。 

2.曾在同一語系之國家獲得學位者。 

3.申請截止日前二年內擬前往研究國家之語文能力鑑定證明文件。 

4.檢具前往國外研究機構核發之正式邀訪同意函者，得視為符合語言能力條

件。 

五、申請程序： 

(一)由推薦機構遴選適當人員向本部推薦。 

(二)被推薦人應登入本部「學術研發服務網」之「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

研究」系統，輸入並傳送下列文件： 

1.申請書。 

2.個人資料表。 

3.語言能力證明文件。 

4.國外研究計畫書。 

5.最近五年內已發表之學術性著作、研究論文或研究報告（至多三篇）。 

(三)推薦機構應使用本部網站提供之「學術研發服務網」系統，點選「補助科學

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確認被推薦人資格條件符合本要點第四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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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檢核申請文件齊備後，彙送本部。 

(四)申請截止日期：每年八月一日。 

六、審查及核定日期： 

本部依被推薦人線上所傳送之申請資料進行審查作業，經核定後補助；審查結

果於當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函復推薦機構及被推薦人。 

七、補助期間：三個月至十二個月。 

八、補助費用： 

(一)補助費用之項目及基準，依本部訂頒之「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

公費支給項目及標準表」及研究類別、期限、地區核定之。 

(二)補助費用以核定研究期間為限，並自研究人員與推薦機構簽約後出國之日起

算。 

九、重度殘障，且須人陪同赴國外研究者，得補助一名隨行看護人員之旅費。其旅

費之申請及結報，與國外研究申請案一併辦理。 

十、研究人員補助費用之撥付及結報，應依本部訂頒之「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

短期研究須知」規定辦理。 

十一、研究人員應注意事項： 

(一)研究人員應自本部核定日起，與推薦機構先行簽訂合約，並於次年一月一日

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辦妥手續出國研究，逾期視同放棄補助。 

(二)研究人員變更計畫之限制： 

    經本部審定之研究人員，其研究計畫非經推薦機構報經本部核准，不得任意

變更，包括改變研究主題、期限、國家、補助標準地區、提前終止研究或研

究中途離職等。 

(三)研究人員繳交報告，應登入本部「學術研發服務網」之「補助科學與技術人

員國外短期研究」系統： 

1.於抵達國外研究機構或研究期滿返國後，分別填妥「抵達國外通知單」及

「返抵本國通知單」。 

2.研究期滿兩個月內以電子檔方式，繳交詳細之國外研究報告。 

十二、推薦機構應注意事項： 

(一)推薦機構應依本部所訂「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合約中須包括項

目」之規定，與本部審定之研究人員簽訂合約。 

(二)對研究人員返國後之履約服務情況，應定期告知本部。 

(三)研究人員違反本要點規定時，推薦機構應告知本部並負責追繳研究人員應繳

回之補助費用；推薦機構追繳之費用，應立即繳回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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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部得依推薦機構執行情況，作為日後審查補助之參考。 

 



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公費支給項目及標準表 
                                                                  自 103 年 1月 1日起適用 

                                                            單位：美元 

項    目 數    額 備    註 

月支生活費 

日支數

額級距 

月支生

活費 

一、出國期間(依曆計算，以下同)在十五日以下部分，每日按「國

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七點第一項由行政院另定之「中央政

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以下

簡稱日支數額表)全額支給。但有供膳宿、供宿不供膳、供膳

不供宿情形者，分別按原支數之一折、三折、八折支給。 

二、出國期間逾十五日部分，參照日支數額表所列城市之日支數

額，按左表分級補助，第十六日至第三十日，每日按左表數額

二十分之一支給，第三十一日起，每月按左表數額支給；其未

滿整月之畸零日數，每日按左表數額三十分之一支給。但有供

膳宿、供宿不供膳、供膳不供宿情形者，分別按原支數之三折、

四折、九折支給。 

三、前二點所定供宿，包括住宿免費宿舍、過境旅館、在搭乘之交

通工具歇夜及返國當日在內。 

四、出國進修、研究、實習人員不得報支「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第十五點、第十六點及第十七點所定之行政費(報名費及註冊

費除外)、禮品交際及雜費。 

290 以上 1,400 

 

250-289 1,300 

210-249 1,200 

 

170-209 1,100 

169 以下 1,000 

往返機票費 定額補助 

一、檢據覈實報支。 

二、出國、返國一律搭乘經濟(標準)座(艙)位。 

學 雜 費 ( 含 報 名

費、註冊費、訪問

學人費、實驗費、

必要之會費及設施

使用費）、觀摩實習

及交通費 

月支 350 

一、檢據覈實報支。 

二、交通費檢據覈實報支。 

三、觀摩實習之生活費依日支數額表報支。但應按實際日數核算扣

除原支之月支生活費，不得重複支領。 

四、出國手續費按「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十三點規定報支。 

 

出國手續費 

綜合補助費 月支 180 

一、發給內涵包括補助書籍費、綜合保險費、健康保險費、內陸交

通費(含租車費)、論文寫作等費用。 

二、按月計發，未滿整月之畸零日數，在十五日以內者，按半個月

發給，逾十五日者，按一個月發給。 

三、由當事人簽名或蓋章具領。 

附記：往返機票費、學雜費、觀摩實習及交通費與出國手續費之經費項目可互相流用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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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須知」 

  107 年 6 月 12 日科部科字第 1070039509 號函 

一、研究人員應辦事項流程   

（一）本流程細節務請詳閱，並確實遵照辦理。 

 （二）本須知內所提「線上」係指本部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補助科學與

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執行中計畫須線上登錄與填寫之資料。 

（三）研究人員須線上操作填寫之項目：1.申請 2.請款 3.抵達國外通知單及

返抵本國通知單 4.計畫變更 5.經費結報 6.研究報告。 

（四）推薦機構須線上操作填寫，並彙整後備公函至本部之項目為請款、計

畫變更、經費結報。簽約不必線上登錄，只須由推薦機構備公函檢附合

約書至本部。 

二、研究人員注意事項 

  (一)出國前： 

1.線上申請前往之學校或研究機構：以前往本部核定之研究機構為原則。 

2.簽訂合約：研究人員應檢附推薦機構規定所需簽約資料，與推薦機構辦

理簽約，合約書須於出國研究前由推薦機構備函至本部備查。 

3.辦理出國手續及訂購機票：自行委託旅行社代辦出國手續及購買機票事

宜，並以購買往返機票為原則。 

4.英文公費財力證明：出國研究人員若需英文公費財力證明，可至本部網

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執行中計畫(計畫主持人)/補助科學與技術人

員國外短期研究線上申請發給。 

5.洽領補助費用：研究人員與推薦機構簽約後，於出國研究前六星期內由

推薦機構出具請領月支生活費、往返機票費、學雜費、觀摩實習及交通

費、出國手續費、綜合補助費之領款收據，併同簽訂完妥之研究合約書

一份(含研究機構邀請函影本)，函送本部備查及辦理撥款手續。前項補

助款，本部將暫以撥款當日之匯率折算成新臺幣一次撥付至推薦機構銀

行專戶轉致受補助人。惟研究人員研究期滿返國辦理經費結報時，應依

出國前銀行兌換水單之實際兌換匯率辦理結算；未辦理結匯者，依補助

出國研究前一日（如遇假日往前順推）之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匯價結

算，並請列印檢附匯率證明（臺灣銀行網址：

https://ebank.bot.com.tw/）。 

6.研究人員如為外籍人士，應考量於同一年度內，在國外研究期間合計超

過一百八十三日者，其在臺所得稅之扣繳率，請依稅法之相關規定辦

理。 

(二)國外研究期間： 

1.請研究人員依照合約及審定之研究計畫進行研究，並請隨時詳閱本須

知有關規定，俾在國外研究期間不致發生違約情事。 

https://ebank.bo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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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抵達前往國家後二週內於本部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執行中計畫

(計畫主持人)/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線上填送「抵達國

外通知單」。 

3.研究人員變更計畫之限制：經本部審定之研究人員，其研究計畫若欲

變更，包括主題、期間、國家、補助地區、提前終止研究或研究中途

離職等，除有正當理由者外，研究人員應於事前至本部網站首頁/學

術研發服務網/執行中計畫(計畫主持人)/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

短期研究線上填寫變更資料後由推薦機構於本部網站首頁/學術研發

服務網/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彙整，進入系統辨理計畫

變更，並由推薦機構備函與本部。 

4.各項費用繳納後，請將單據妥善保存於研究期滿返國一個月內至本部

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執行中計畫(計畫主持人)/補助科學與技

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線上登打各項補助費用。繳費通知單或單據影本

均不得作經費結報之用，經費結報之單據以在公費核定補助期間內支

用為限。 

5.如因特殊或緊急事故，必須在研究期間中途自費回國處理時，應於回

國前或回國後於線上登錄，並通知推薦機構備函至本部。返國停留期

間，國外生活費之支給，依下列標準辦理： 

(1)研究期間第一個月即返國者，依第一個月核算之生活費金額，按

日扣除生活費。 

(2)研究期間第二個月後返國者，則按第二個月後核算之生活費金

額，按日扣除生活費。 

6.研究期間使用其他經費來源報支觀摩實習生活費日支數額時，其研究

期間為第一個月者，依第一個月核算之生活費金額，按日扣除生活

費；第二個月後，則按第二個月後核算之生活費金額，按日扣除生活

費。 

7.提前結束研究返國者，則按日扣除生活費。 

(三)國外研究期滿後： 

      1.研究期滿返國後，應即向原推薦機構報到，依推薦機構之規定履行服

務義務；並於二週內於本部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執行中計畫

(計畫主持人)/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線上填妥「返抵本

國通知單」。 

2.赴國外研究人員於研究期滿一個月內至本部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

網/執行中計畫(計畫主持人)/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線

上填寫可報銷之費用，並列印「科技部補助第 屆科學與技術人員國

外短期研究經費報告表」，經推薦機構首長及有關人員審核簽章後，

併同可結報之費用單據正本、研究期間蓋有入出境日期戳記之護照影

本、「抵達國外通知單」及「返抵本國通知單」，由推薦機構於本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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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彙整，進

入系統彙整後，辦理補助費用結報。 

 3.本部結算核定應退還本部之公費，於收到本部退還公費公文日起，一

個月內以銀行支票或郵局匯票由推薦機構備函繳還(支票或匯票抬頭

為：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4.研究期滿後二個月內，至本部網站/學術研發服務網/執行中計畫(計畫

主持人)/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以電子檔方式，繳交詳

細之國外研究報告書。 

三、國外研究公費之撥付及結報 

(一)公費項目及標準： 

公費補助以核定出國研究期間為限且自簽約後出國之日起算（若於合約中

另有指定出國後開始補助日期者，則以該日期起算），未與推薦機構簽妥

合約並送至本部完成備查即出國者，簽約前之使用經費，概不予補助。 

1.月支生活費：補助標準係依據本部核定補助出國研究期間之標準，按實

際出國研究期間予以補助。 

2.往返機票費：至目的地之最直捷航程往返機票一張。 

(1)本部補助最直捷航程之往返經濟艙機票費，其補助金額係按本部核定

上限金額補助，出國、返國一律搭乘經濟(標準)座(艙)位。機票由

研究人員於出國前自行墊款購買，以搭乘本國籍之班機為限。但因

故無法搭乘本國籍班機者，應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

司班機申請書，經任職機構首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後改搭乘外國籍

班機。研究人員如欲繞道或中途停留而超過最直捷航程之飛機票上

限價款時，差額部分應自行負擔。 

(2)結報機票費時，應檢附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

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登機

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

明，覈實報支。 

3.學雜費(含報名費、註冊費、訪問學人費、實驗費、必要之會費及設施

使用費)、觀摩實習及交通費：月支三五 O美元，檢據覈實報支。 

(1)學雜費：憑前往研究機構所出具之收據正本辦理結報手續，惟所送單

據未列明繳費性質及細目者，應檢附其他證明文件一併辦理結報。 

(2)觀摩實習及交通費：包括參加與出國研究計畫有關之短期研習、參觀

訪問及學術性會議所需出差旅費覈實報支。交通費檢據覈實報支，

觀摩實習之生活費依日支數額表報支。但應按實際日數核算扣除原

支之月支生活費，不得重複支領。詳見本須知內請領出差旅費補助

注意事項。 

4.出國手續費：按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十三點規定報支。 

5.綜合補助費：月支一八 O美元。包括補助書籍費、綜合保險費、健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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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費、內陸交通費(含租車費)、論文寫作等費用。按月計發，未滿整

月之畸零日數，在十五日以內者，按半個月發給，逾十五日者，按一

個月發給。 

6.往返機票費、學雜費、觀摩實習及交通費與出國手續費之經費項目，除

於定額補助經費內覈實報支外，原則上得互相流用。 

(二)公費之撥付： 

本部於研究人員出國研究前以新臺幣撥付月支生活費、往返機票費、學雜

費、觀摩實習及交通費、出國手續費、綜合補助費等費用予受補助人。 

(三)公費之結報： 

1.本部補助研究計畫原始憑證實施就地查核者，其原始憑證應依本部補助經

費原始憑證就地查核實施要點與本須知之規定辦理，並應檢附「科技部補

助 00 年度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經費報告表」、抵達國外通知單、

返抵本國通知單及蓋有入出境日期戳記之護照影本，並經機構首長及會計

主管審核蓋章後，備函向本部辦理結報歸墊。 

2.本部補助研究計畫原始憑證未實施就地查核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函送本部

辦理結報手續: 

(1)原始憑證：經費支出原始憑證應按補助項目分類整理裝訂成冊並附經

費核定清單、國內結匯或匯率證明。 

(2)「科技部補助 00 年度(第 0屆)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經費報告

表」。 

      (3)抵達國外通知單、返抵本國通知單及蓋有入出境日期戳記之護照影本。 

四、研究人員出國研究期間參加學術性會議請領出差旅費補助注意事項 

(一)研究人員於出國研究期間，得在學雜費、觀摩實習及交通費、出國手續

費定額補助額度內，於參加會議完畢並於返國後，檢附國外出差旅費報

告表、報告摘要表及會議相關資料（如會議議程及註冊須知）、經費使用

單據辦理結報。 

(二)參加之學術性會議，以在國外研究期間內舉行者為限，並應係學術性質

且與研究人員之國外研究計畫有關；與出國研究計畫無關或無法提具相

關會議資料者，概不予補助。 

(三)補助項目為交通費、生活費及註冊費。 

1.交通費以直捷經濟艙飛機、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票價或自行駕車油

料費，並應憑單據覈實報支。 

2.生活費部分依照院頒「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

日支數額表」、「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出差人員

生活費日支數額表」所訂標準支給，但應按實際日數核算扣除原支之

月支生活費，不得重複支領，另舉辦會議之地點可當日往返者，不予

補助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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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加會議所應繳付之純粹註冊費（或會議費），可憑單據覈實報支。註

冊費（或會議費）中含有餐費、參觀費、資料費等其他費用時，除純

粹之註冊費（或會議費）外，其餘概不補助，單據中應將純粹之註冊

費（或會議費）金額列出，以憑補助。 

五、研究人員出國研究期間參觀訪問或研習請領出差旅費補助注意事項 

 (一)研究人員於出國研究期間，得在學雜費、觀摩實習及交通費、出國手續

費定額補助額度內， 於參觀訪問或研習完畢後，檢附國外出差旅費報告

表、報告摘要表及參觀訪問或研習之相關資料，以供經費結報使用，無

法提供者，不予核銷。 

 (二)前款所稱參觀訪問或研習之相關資料，包括以下文件資料之一： 

    1.參訪機構邀請函。 

    2.主辦單位活動日程表。 

    3.經受推薦機構認可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參觀訪問或研習，以在國外研究期間內及在前往研究之國家或其鄰近國

家舉行者為限，並應與研究人員之國外研究計畫有關；與出國研究計畫

無關或無法提具相關參觀訪問或研習資料者，概不予補助。 

(四)參觀訪問係指研究人員轉赴原國外研究機構以外地點從事參觀、訪問、

考察、研究與蒐集資料等。 

(五)研習係指研究人員轉赴原國外研究機構以外之地點作短期技術研習或

參加訓練班。 

(六)補助費用項目與結報方式： 

       1.補助費用項目： 

(1)參觀訪問： 

a.生活費：補助之出 差日數全年累計以十四日為限。 

b.交通費：以直捷經濟艙飛機、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票價或自

行駕車油料費，並應憑單據覈實報支。 

c.參觀訪問費：對方機構規定必須繳納之參觀訪問費用。 

(2)研習： 

a.生活費：補助之出差日數全年累計以三十日為限。 

b.交通費：以直捷經濟艙飛機、船舶及長途大眾陸運工具票價或自

行駕車油料費，並應憑單據覈實報支。 

c.訓練費：對方機構規定必須繳納之註冊費及訓練費。 

       2.結報方式： 

(1)參觀訪問或研習完畢後生活費部分依照院頒「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

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

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所訂標準支給，

但應按實際日數核算扣除原支之月支生活費，不得重複支領，另參

觀訪問或研習之地點可當日往返者，不予補助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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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費部分憑單據覈實報支。 

(3)參觀訪問之參觀訪問費或研習之註冊費、訓練費憑單據覈實報支。 

六、受補助人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經費結報及繳回餘款，經本部催告仍未辦理者，

本部得於五年內暫停受理其本項業務之申請案或暫停撥付推薦機構之其他

國外短期研究案補助款。 

七、本須知未盡事宜，準用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經費處理原則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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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合約中須包括項目」 

103 年 6 月 13 日修訂 

一、研究合約之簽約主體為推薦機構與研究人員，合約前言內敘明受補助之研究

人員其出國研究計畫名稱、前往國家國名、前往研究機構名稱、研究期限（間）

等事項。 
  
二、出國研究截止日期： 

係指研究人員應自科技部核定日起，與推薦機構先行簽訂合約，並於次年一

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辦妥手續出國研究，若逾期未出國則視同放

棄受補助之權利。 
  
三、費用補助及報銷： 

研究人員出國研究期間之補助費用，係由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補助，其

補助標準、撥款方式及報銷程序，悉依本部規定辦理。 
  
四、簽約要件： 

係指研究人員於簽約時，應檢附前往研究機構之同意函影本。 
（是否覓具保證人作為履行合約連帶保證由推薦機構依實際需要訂定。） 

 
五、報告繳交： 

研究人員抵達前往研究國家之研究機構二週內，應登入本部「學術研發服務

網」之「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系統：1.於抵達國外研究機構

或研究期滿後，分別填妥「抵達國外通知單」及「返抵本國通知單」。2.研
究期滿兩個月內以電子檔方式，繳交詳細之國外研究報告。 

  
六、變更計畫限制： 

研究人員未徵得推薦機構及本部之同意不得任意變更研究計畫，包括改變研

究主題、期限、國家、補助標準地區、提前終止研究或研究中途離職等；如

有未經同意者，推薦機構除即通知本部停止撥付研究人員國外補助費用外，

並追邀已撥付之全部國外補助費用。 
  
七、費用結報： 

(一)研究人員研究期滿一個月內應向本部辦理補助費用結報，經結報核定應

退還本部之國外補助費用，研究人員應於規定期限內繳還。  
(二)研究人員因研究需要，已獲推薦機構同意自費延長研究期間，並於公費

補助研究期滿一個月前，報經本部延緩辦理經費結報者，其費用結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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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列方式辦理： 
1.補助期限未達九個月者，其經費結報得在經同意自費延長研究期間滿

返國後一個月內辦理，但與其公費補助研究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年。  
2.補助期限在「九個月至一年」者，其經費結報得在經同意自費延長研

究期滿返國一個月內辦理，但以不超過三個月為限。 
 
八、服務義務： 

由推薦機構依相關規定及推薦機構實際需要訂定。 
  
九、違約罰則： 

研究人員凡違反合約任一條款規定時，均屬違約。違約罰則視情節輕重，依

比例繳還補助費用；違約情節重大者，應繳還已撥付之全部補助費用。因違

約而應返還本部之補助費用依以下原則處理： 
(一)研究人員應在推薦機構通知期限內一次繳還。 
(二)研究人員如未能一次繳還時，即自補助費用核發日起依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加計至還清日止之利息。 
  
十、違約扣款： 

係指研究人員應繳還本部之費用，如未依規定辦理，研究人員同意推薦機構

於發薪時在研究人員薪津中代為扣繳，歸還本部。 
  
十一、保證責任： 

（本項目由推薦機構依實際需要斟酌是否列為合約項目；若推薦機構列為合

約項目，請於第四款簽約要件中包括覓具保證人）。 
係指研究人員應於研究合約中有保證人具保，保證人資格由推薦機構自

訂，於研究人員未能履約時，由保證人負責繳還研究人員所領費用。 
  
十二、未盡事宜： 

合約未盡事宜應依推薦機構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合約分執： 

係指應載明合約特有對象，推薦機構與研究人員簽訂完妥之合約應於出國

研究前送本部一份核備。 


